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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➢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

➢通關異常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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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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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帳號申請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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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使用者帳號
首次申請正式帳號及
密碼時，「身分證字
號」及「密碼」皆輸
入「guest123」，並
輸入驗證碼登入系統 使用系統前請參閱操

作手冊



➢ 申辦流程
帳號申請：登入系統後於【系統管理➔使用者資料】，填寫申請人之各項資訊 ，
送出後系統自動寄發帳號審核通知信給區管中心人員進行審核
審核時間約1-3天區管中心人員核准後系統將寄發通知信給申請者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帳號申請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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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帳號申請-3

➢ 帳號開通後須先參照首頁注意事項，進行系統相關設定後再登入系統方可
正常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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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1

要申請輸出(入)時
請選此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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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*為必填欄位務必填寫

• 必填欄位務必與報關時填報資料一致，作為海關系統比對之依據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2

8

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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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機構：
須以設置單位名義申請，
不得以個人名義申辦

海關報單納稅義務
人統一編號：
申請者務必先聯繫
報關業者或代理輸
出(入)業者，確認
海關報單貨主(納稅
義務人)之統一編號

分批核銷：
指本申請單核准期間
內，輸出(入)總量之
核銷次數
如總數量為1，則選
擇單次核銷
總數量若大於1，可
選擇多次核銷或單次
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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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貨品類別分病原體、傳染病檢體，研究用試
劑；依欄位名稱及格式填寫欲申請輸出(入)生物
材料相關資料，可參考填寫說明內容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4

若有多項生物材料，請逐一「增列項
次」輸入貨品欄位，切勿填在同一欄

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5

要暫時儲存已填寫之輸出(入)申請
時按下暫存申請書

案由輸入：填寫材料輸入後，存放於國內的保存場所
案由輸出：填寫材料輸出前，存放於國內的保存場所

按下暫存申請書，使用者可先輸入該筆申
請書之名稱，以便未來繼續編輯時辨識使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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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6

按下繼續編輯，可進入
到該筆申請書內頁完成
編輯並送出

按下刪除暫存，可
將已經不需送出之
申請單進行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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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7

➢ 輸出(入)申請書填寫送出後，系統匯出收件編號W+17位阿拉伯數字，點選「友善列印」印出申請書，申請人簽名後，以機
關(構)正式公文，來函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疾病管制署申請輸出(入)許可。(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13條)



➢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

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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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更正原先填寫資料時
請選此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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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9

➢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

輸入收件編號 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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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輸出(入)申請書-10

➢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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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注意事項

➢ 填寫線上輸出(入)申請書外，須另寄送相關文件至「10050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疾病管制署」

收(不須寫收件人)

➢ 來函申辦各項生物材料輸出（入）審查時，應檢附之文件清單請參閱「感染性生物材料暨傳染病檢

體輸出入管理規定」附件3

➢ 申請案件請於貨物通關前3週函送本署

➢ 許可證效期原則為3個月，審查時可視計畫時程至多給予1年期限，請於來函時說明註記

➢ 申請單位來函申辦輸出（入）「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」或「生物毒素」前，須確認已依「感染

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成立生物安全會或設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

（疾管署）備查，且副知所在地主管機關

➢ 一份輸出(入)申請書(可含多項貨品)應以一份函文辦理申請，但僅供單一輸出(入)之目的/來源單位

使用

➢ 收案辦理之作業日數為9天(含補正程序)，資料不齊或補正資料逾期者，以退件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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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申辦流程-填寫申請書常見錯誤樣態

項次 欄位 常見錯誤 正確寫法 備註

1 海關報單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

1.誤填個人身分證字號

2.統一編號輸入不完整

3.海關報單資料填報錯誤與輸

出(入)申請書統一編號不相符

*稅款由設置單位繳納

，則填寫設置單位。

*如由代理業者繳納，

則填寫代理業者之統一

編號。

*申請書上統編務必與

報關單上統編相同。

2 代理輸出入機構名稱
代理輸出入機構名稱填寫不完

整

填寫代理機構名稱完整

全銜

例1：OO生技，應正

確填寫OO生物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。

例2.：美商聯邦快遞

股份有限公司，應正

確填寫美商聯邦快遞

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

公司

3 來源/目的單位（機構） 填寫申請單位名稱全銜

依實填寫該生物材料，

自國外來源或運往國外

目的單位全銜，非填寫

申請單位名稱全銜。

例：台灣CDC申請自

美國CDC輸入感性生

物材料，來源單位應

填寫「美國CDC」。

4
生物材料輸出前／輸入後之放

置單位
材料放置保存地點填寫不完整

*案由輸入：填寫材料

輸入後，存放之國內保

存場所(部門、組室或

實驗室)。

*案由輸出：填寫材料

輸出前，存放之國內保

存場所(部門、組室或

實驗室)。

例：材料存放於-80度

冰箱，正確應填寫材

料存放於OO實驗室或

本公司OO部或本院

OO科。

輸出(入)申請書填寫錯誤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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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審查後函復申請單位



通關異常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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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海關申報時注意事項：

輸出(入)申請書下列欄位與報關單資料需一致，以免貨品無法通關

1.海關報單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

2.來源國家

3.申請案由(輸出/入)

4.項次

5.數量

6.輸出(入)期限

7.簽審通關核准證號

已函復核准之輸出(入)許可申請書，若僅「海關報單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」欄位之資料填報錯
誤，可修改該欄位資料後，由疾管署審查人員將更正申請書重新上傳簽審通關系統。再與關
港貿報關系統進行資料比對相符後通關

申請書其他欄位資料填報錯誤皆須另以新案提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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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常見通關異常案例(以臺北區管制中心為例)：

109年1-9月共6例，皆為申請者已收到本署核發之「感染性生物材料輸

出(入)許可函」，於海關辦理報關手續時，貨品卡關無法放行領取

發生原因：海關「關港貿單一窗口」報關系統之報關資料與已核准之感

染性生物材料輸出(入)申請書欄位-「海關報單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」資

料填報不一致，以致系統介接比對不符

通關異常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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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關異常處理流程-1

Step1：

疾管署審查人員於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，將已核准之輸出(入)

申請書收件編號退回補正，通知申請者至簽審系統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

Step2：

申請者登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簽審通關系統，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「海關

報單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」→ 印出更正輸出(入)申請書後申請人簽名 →

將更正後申請書及許可函電子檔MAIL回傳至疾管署審查人員



Step3：

疾管署審查人員核對更正後申請書修改處及許可函無誤後，將更正後申請書資料

重新上傳至簽審通關系統，與關港貿系統再次介接比對

Step4：單證比對符合，完成貨品通關
23

通關異常處理流程-2

使用與海關港貿介接查詢功能，可選擇使用海關
傳送報單訊息查詢(NX801)或本署回覆單證比對
結果查詢(NX802)，以確認申請案件比對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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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各區管制中心聯絡窗口

➢若為輸出(入)申請書資料填報錯誤，造成貨品通關異常，請申請

者於上班時間(周一至周五)聯絡疾管署審查人員協助，夜間或假日

通關異常等事件，請洽本署1922防疫專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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